附件：

2025-2026学年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项目需求
一、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数量
	最高限价（元）
	成交供应商数量（名）
	备注

	2025-2026学年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项目
	1
	120元/生/年
	2
	本项目主要标的属于保险服务行业


项目内容及要求

项目清单及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要求

	1
	学生意外伤害保险
	一、保险时间：壹年，自2025年9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8月31日二十四时止。

二、投保人数：预计8000人左右，最终实际投保人数以实际参保学生人数为准。

三、赔付额：

1.意外身故/伤残：不低于50000；

2.疾病身故：不低于50000；

3.意外住院医疗；不低于20000；

4.疾病住院医疗：不低于20000。
四、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五、保险责任：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的，保险人按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一）意外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身故前本合同已有意外伤残保险金给付，则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时应扣除已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下落不明，被保险人最终被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金受领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 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二）意外伤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直接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与代码》（JR/T 0083—2013）所列的伤残项目，保险人按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乘以该伤残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若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第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则按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此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 

当同一保险事故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部位伤残时，如伤残等级不同，则以最重的伤残等级为准；如伤残等级相同，则伤残等级在原评定等级基础上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 

被保险人在本次保险事故之前已有伤残，如新增伤残可与已有伤残合并后评定伤残等级的，按合并后评定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但应扣除原有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伤残保险金。如无法合并的，保险人按新增伤残评定的等级赔偿。 

保险人对同一被保险人累计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限。当累计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达到保险金额时，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三）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可以特别约定分别设定意外身故保险金或意外伤残保险金两项责任的保险金额，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保险人对于每一被保险人的身故、伤残保险金给付总额，以保险单所载明的身故保险金、伤残保险金两者之高者为限。 

（四）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可以特别约定只选择意外身故保险金责任或意外伤残保险金责任，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3 

（五）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可以特别约定只选择校园内意外伤害责任或校园外意外伤害责任，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校园内意外伤害是指被保险人在校园内遭受的意外伤害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时遭受的意外伤害；校园外意外伤害是指被保险人在校园外遭受意外伤害（不含参加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时遭受的意外伤害。

在本附加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疾病导致身故或全残的，保险人按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疾病身故保险金 

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自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约定天数（该约定天数为等待期）后或续保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因疾病（或约定的疾病）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人按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 

等待期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六、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投保人可以选择性投保以下一项或两项保险责任，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一）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主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在医院门诊治疗所发生的实际支出的、符合投保所在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对免赔额以上的部分按照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意外门（急）诊医疗保险金。 

免赔额、给付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二）意外住院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主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在医院住院治疗所发生的实际支出的、符合投保所在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对免赔额以上的部分按照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 

免赔额、给付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保险人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基本保险责任：疾病住院医疗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本附加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的约定天数（该约定天数为等待期，续保者不受等待期的限制）后，至本附加险合同有效保险期间终止之日止，因疾病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所发生的符合投保所在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医疗费用，保险人扣除约定免赔额后，按约定医疗费用级距和给付比例分段计算累计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 

免赔额、医疗费用级距和给付比例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

七、其他要求

1.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持有《保险经营许可证》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或其分支机构。     
2.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具备成熟的学生保险服务经验和高效的理赔服务团队。


